
0財團法人教育部接受捐助獎學基金會捐助章程

本章程訂於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八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三月五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三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二年九月二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一日

第一條　  本基金會依民法及教育部審查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

點規定組織之，定名為「財團法人教育部接受捐助獎學基金會」（以下

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以獎掖優秀學生積極向學為宗旨，接受個人或團體捐贈各種獎

學金，作有效之規劃及使用。

第三條    本會設立基金為新臺幣四千八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四十七元，完成

法人登記後，得繼續接受捐贈。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臺北市中山南路五號。

第五條    獎學金之獎助對象為國內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如捐贈人指定者，

從其指定。

第六條    本會設董事會，其職權如下：

一、獎學基金之籌集、管理及運用。

二、董事會及內部組織之訂定及管理。

三、董事之改選（聘）及解聘。

四、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五、年度業務計畫之審核及執行之監督。

六、獎學金名額之統籌分配及審查。

七、捐贈人提請獎勵事項之處理及有關章則之訂定。

八、其他重要事項之審議。

第七條    董事會置董事九人至十五人，並應為奇數，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教育部代表五人至八人，並為當然董事，產生方式如下：

     （一）董事長：由教育部部長兼任。

     （二）董事：由董事長就教育部次長、人事處處長、秘書處處長各

一人及業務相關代表一人至四人聘兼之。

    二、由教育部推薦關心教育之產業界代表、或社會熱心教育人士、

或教育專家若干人，提經董事會選任四人至七人擔任。

董事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

董事為無給職。但開會時得酌支出席費。

第八條　  本會董事任期三年，期滿得續聘之。董事於任期中因故出缺時，聘

兼之董事隨其職務異動調整之；聘任之董事由董事會依第七條規定補選



以補足原任期。

第九條    本會董事任期屆滿前三個月辦理改聘作業。聘兼董事隨本職異動不

受任期限制，聘任董事任期以連任二次為限。

         連任之董事人數，不得逾改聘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二。但因業務特殊

需要，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聘兼董事隨本職異動者不計入

連任董事人數計算。         

第十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擔任本會董事：

一、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但受緩刑宣告或因過失犯罪者，不在

此限。

二、執行董事職務有違反法令或捐助章程之行為，致損害公益或本

會利益。

三、執行董事職務未遵照政府政策，致違反主管機關遴聘之目的。

四、受破產宣告或經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六、初任年齡年滿六十五歲，或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但聘任董

事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本會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董事會解除其職務：

一、職務變更不宜兼任。

二、對本會無貢獻。

三、其言行危害本會利益。

四、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五、有前條第一款至第五款情事之一。

第十二條    本會董事會每半年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十三條    董事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任主席，須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始得

開會；董事長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得由兼執行長之董事代理主持。

對於議案之表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重要事項，

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並經教育部

核准後行之：

一、章程變更之擬議；有民法第六十二條或第六十三條情形者，

並應聲請法院為必要之處分。

二、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擬議。

三、董事之選聘及解聘。

四、基金處理方式之變更。

五、法人擬解散之決定。

第十四條   本會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會議，如無法親自出席，得書面委託其

他董事代理；出席人員以接受一人委託為限，且委託比率以不超過董

事出席人數二分之一為限，如有討論本章程第十三條所列之重要事項，

則不得委託代理表決。



第十五條    本會置監察人三人，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教育部代表二人，並為當然監察人，由董事長就教育部會計

處處長和政風處處長聘兼之。

      二、餘監察人一人由董事會就捐贈人代表或社會公正人士遴聘擔

任  。

監察人之職權如下：

一、業務及財務之審查。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查或稽核。

監察人獨立行使職權，其聘任、任期、連任、解任及性別比例之

規定與董事同，並得列席董事會。

監察人為無給職。但開會時得酌支出席費。

第十六條    本會置執行長一人，由董事長聘請任教育部次長之董事兼任；置

副執行長一人、財務組置組長一人，下設會計及出納各一人，均由董

事長就教育部相關單位人員聘兼之，辦理本會相關業務；置行政專員

一人至二人，由董事長聘請人員兼任之。

第十七條    本會專職及兼職人員之工作職掌如下：

一、執行長：綜理本會會務之規劃與執行。

二、副執行長：襄助執行長處理會務。

三、財務組長：綜理財務收入、支出及年度預決算業務及審編，

並配合監察人辦理年度及臨時財務查核作業。

四、會計：會計帳務及年度預決算之編製。

五、出納：現金、支票及其他有價證券等財務之收付作業。

六、行政專員：執行本會董事會決議及各項會務與文書處理工作。

第十八條    本會以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業務及會計年度。董事

會應於規定期限前審定下列事項，函報教育部備查：

一、上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收支決算。

二、下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

三、財產清冊（含有關憑據影本）。

第十九條    本會辦理各項業務所需經費，以支用基金孳息、收益及法人成立

後所得捐贈為原則。

本會經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之管理使用，受教育部之監督；其管

理使用方式如下：

一、存放金融機構。

二、購買公債及短期票券。

三、購置自用之不動產。

依前項第三款管理使用財產時，不含得動支教育部所定最低設立



基金之現金總額。

本會之財產不得存放或貸予董事、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

第二十條    本會於解散、撤銷或廢止許可時，經依法清算後之賸餘財產得經

董事會決議後，歸屬其他同性質之財團法人或經教育部指定之機關團

體作為獎助學金之用。

第二十一條    獎學金之接受捐贈、發放及運作管理等相關事項之規定，由本

會    另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經董事會通過，報經教育部許可，並完成財團法人登記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